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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源起

鴉片戰爭發生的年代已成為評

判中國學術發展脈絡的分水嶺之

一，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無疑在

於現代學術體制的構建究竟是否由

西方的衝擊而形成。對此，左玉河

曾指出：「中國傳統知識系統在晚清

面臨n重大轉軌：從以四部為框架

之知識系統，轉向以近代西方學科

為框架之新知識系統；簡單地說，

就是從四部之學轉向七科之學。」1

進而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

如何看待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知

識？余英時認為：「以整個中國民族

而言，我深覺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

並沒有完全離我們而去，不過是存

在於一種模糊籠統的狀態之中。」2

經由對當代中國法學的格局加

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余英時的

判斷是比較精準的。具體說來，民

間法的研究正在逐漸地由學術邊緣

走進中心，而這一學術格局的變動

昭示n當下中國法學／法律制度的

主流並不能有效地響應社會秩序構

建的問題。為此筆者認為，當下中

國法學的發展最為重要的一個面向

在於：法學知識不應該僅僅是面向

未來的，同時也應該是與傳統社會

有所勾連；也就是說，當下中國法

學要有所作為的話，那就需要一種

中國法學的發展與道統理論的

可能性
——評魏敦友《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命》一書

● 張　建

魏敦友：《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

命：魏敦友教授法哲學講演錄》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當下中國法學要有所

作為的話，那就需要

一種能夠將傳統知識

與現代知識、傳統社

會與現代社會有效地

勾連在一起加以解釋

的理論。正是在當下

中國法學發展的關鍵

時刻，魏敦友提出了

「新道統法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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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將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傳統

社會與現代社會有效地勾連在一起

加以解釋的理論。

正是在當下中國法學發展的關

鍵時刻，魏敦友提出了「新道統法

哲學」。在筆者看來，新道統法哲

學最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溝通了

古今，並在此基礎之上辨析了中西

問題。高3史朗曾指出，「從傳統

思維形態中分離出來，即便它自身

存在n一種歷史的必然性，但是也

會產生與普通民眾脫離的現象。毋

庸置疑，脫離了民眾的思想運動，

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3筆者進而

對集中體現出魏敦友新道統法哲學

思想的《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命：

魏敦友教授法哲學講演錄》（引用只

註頁碼）一書加以閱讀和批判，其

所具有的意義對於當下中國法學發

展來說也就毋庸置疑了。

本文對魏敦友的新道統法哲學

的解讀，主要從兩個方面加以展

開：第一，在魏敦友對中國法學發

展所形成的兩個基本學術判斷的基

礎之上，再進一步地加以論證和發

揮；第二，對魏敦友所提出的新道

統法哲學如何可能的問題，提出一

些質疑和看法。

二　中國法學的發展與
魏敦友的判斷

魏敦友對當下中國法學的兩個

基本判斷為：一、中國法學的發展

是在西方的推動之下而產生的，同

時由於其總是在學術的社會有效性

和學術的自主性之間搖擺，從而使

中國法學的發展喪失了自主性；

二、西方學術已經化成當下中國法

學整體脈絡之中的一部分了（頁314、

11）。為此筆者想經由對其他學人

研究的引介，來印證魏敦友所做出

的兩個基本判斷。

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

綱》一書中對中國法學近三十年來

的發展所做的評估和揭示，已將中

國法學所存在的整體性危機暴露出

來了4。但是，鄧論的不足之處，

一方面在於所涵蓋的時間指向性不

夠長，另一方面則在於並沒有能夠

對當下中國法學，乃至整個社會

科學所存在的整體性危機的根源予

以充分的揭示。進而，筆者認為

劉禾、周寧等人的研究則具有補充

說明的意味。劉禾在《帝國的話語

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

秩序的形成》一書揭示了鴉片戰爭

之後，西方國家如何利用軍事和政

治的影響力剝奪了中國學術自主

發展和展開學術想像的可能性5，

周寧的《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

魏敦友對當下中國法

學的兩個基本判斷

為：一、中國法學的

發展是在西方的推動

之下而產生的，同時

由於其總是在學術的

社會有效性和學術的

自主性之間搖擺，從

而使中國法學的發展

喪失了自主性；二、

西方學術已經化成當

下中國法學整體脈絡

之中的一部分了。

《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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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書則將西方國家為甚麼具

有這種剝削他人學術發展的自主性

和展開學術想像的可能性的緣由，

予以充分的揭示6。

鄧正來首先對當下中國法學

的四種理論模式，即「權利本位」理

論、「法條主義」理論、「本土資源」

理論和「法律文化」理論，從「知識—

法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之後，

鄧認為中國法學由於缺乏自己的

「法律理想圖景」，從而無力引導中

國法制／法律向n可欲的方向發

展，即「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評

價、批判和指引中國法制／法律發

展提供一幅作為理論判準和方向的

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進而無力引領

中國法制／法律朝n一種可欲的方

向發展，實是因為中國法學深受n

一種我所謂的西方現代化範式的支

配」7。在這Á，鄧揭示出來的一個

更為普遍和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

法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自主

性問題，但對於自身所揭示出來問

題，鄧並沒有能夠給出清晰的回

答，一如其所言：「當我把你從狼

口Á拯救出來以後，請別逼n我把

你又送到虎口Á去。」8

鄧正來的寫作策略，究竟是出

於其所宣稱的反對本質主義的思

路9，還是自身所限，我們無從知

曉。但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卻是有意

義的，亦即當下中國法學確實需要

自主性的理論，當下中國法學／學

人的歷史使命則在於「不能站在西

方的框架之中來界定亞洲〔中國〕，

而是要將這一框架的設定加以消

解，由此來重新審視它」bk。從這個

角度出發，魏敦友在借助於鄧正來

的研究之時又超越了他的研究，進

而也凸顯了魏的研究所具有的學術

貢獻和意義：「在進一步闡發、批

判、推進鄧正來教授法哲學思想的

同時，又對中國當代法哲學思想進

行了系統的批判性思考，最終形成

了自己的法哲學思想新道統論。」

（封底）

僅借助於鄧正來的研究還不足

以印證魏敦友的判斷。為此，需要

進一步借助於劉禾、周寧等人的研

究。劉禾研究了西方國家是如何借

助於軍事、政治以及文化的手段，

來驅除中國「夷」字的歷史。這一研

究的意義具有普遍性，因為其從更

高的層面反映了中國學術如何在學

術與政治的互動之中逐漸喪失自主

性和想像力。如劉禾所言bl：

中國古代的夷話語，其作用——在

動詞的意義上——主要是命名主權

統轄的文化政治邊界。經由了幾千

年來圍繞儒家經典、特別是《春秋》

的經學闡釋，夷話語逐漸演化變

成了中國的古典主權理論。⋯⋯在

十九世紀英國官員到達中國，把他

們的帝國野心和普世主義意識形態

帶到中國的時候，他們碰到的不是

政治真空，而是滿清帝國自己的普

世主義意識形態。

劉禾的判斷指出了「夷」字在傳

統中國所具有的學術和政治雙重意

義，同時也點出了西方國家之所以

要破壞中國學術自主和政治想像力

的原因所在，因為西方國家關於世

界的想像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和實力

基礎之上的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

模式，而這與傳統中國以文化為評

判標準的華夷之辨的天下體系之間

存在矛盾。進而「無論是對清朝政

府官員的官方文書，還是對民間的

劉禾從跨文化知識傳

統和話語政治的角度

對西方為甚麼要破壞

中國學術發展的自主

性和想像力的問題給

出解釋，周寧則指出

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

不斷變化，是與西方

現代性邏輯的展開緊

密地勾連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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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出版物，英國當局一概對之保

持高度警惕，警惕任何對英國人不

敬的語詞冒出來」bm。這最終上升到

政治的層面，即在1885年《天津條

約》的第五十一款中將驅逐「夷」的

行動固定下來，從而達到了將「夷」

字永久地從中國話語中加以放逐的

目的。對此，劉禾指出，「英國人

焦慮的真正根源，來自他們所熟悉

的殖民話語以及這個話語可能被倒

錯的危險，他們的語言成為英國人

的自我鏡像。」bn

如果說劉禾從跨文化知識傳統

和話語政治的角度對西方為甚麼要

破壞中國學術發展的自主性和想像

力的問題所給出的解釋還是比較高

蹈的話，那麼周寧的研究則具有平

實的說明力。周寧對1250年以來西

方眼中的中國形象進行了研究，並

指出中國形象是不斷變化的，而這

種變化其實與西方現代性邏輯的展

開緊密地勾連在一起。西方眼中的

中國形象在啟蒙運動期間達到了最

高點，但緊隨其後的就是這種境界

的消失，原因在於「法國大革命之

前，啟蒙運動高潮時期，啟蒙主義

者對開明君主的幻想已經破滅，作

為開明君主專制的楷模的孔教理想

國，自然也就是失去了魅力；法國

大革命之後，人們對人民暴政的幻

想也破滅了，哲學家同樣不可能成

為國王」bo。這其實僅僅是西方近千

年來為中國所構建的眾多形象之中

的一種而已，但已足夠將一個重要

的問題暴露出來，亦即西方眼中的

中國形象並不是西方隨心所欲而自

然地生成的，更多地是與西方自身

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薩義

德（Edward W. Said）所言：「西方與

東方之間存在n一種權力關係，支

配關係，霸權關係。」bp進而，就西

方對東方的想像，「與其說它與東

方有關，還不如說與我們的世界有

關。」bq

周寧利用了曼海姆（K a r l

Mannheim）關於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的概念框架，對西方眼中的中國形

象進行了分析。在曼海姆那Á，「當

知識不能解釋隨n形勢而變化的新

的現實時，當它試圖以不適當的範

疇來思考這些現實從而掩飾它們

時，知識便成了歪曲的、意識形態

的東西」br。而烏托邦則是「一種思

想狀況如果與它所處的現實狀況不

中國法學雖然在西方

學科／學術發展的指

引之下產生和發展起

來，但這對學術自主

性和想像力喪失來說

並不是最為致命的。

需要加以審辨的，是

中國學術自身所具有

的「化」的能力，而更

為不可取的就是認為

中學與西學之間存在

涇渭分明的界限。

《天津條約》的第五十一款中將驅逐「夷」的行動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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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則這種思想就是烏托邦」bs。

周寧認為「西方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

化投射的一種關於他者的幻想，是

西方文化自我審視、自我反思、自

我想像與自我書寫的方式，表現了

西方文化潛意識的欲望與恐怖」bt。

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的變化，實際

是遵循其自身的發展邏輯而變化

的，即當西方自身處於發展的低潮

而需要改革的時候，其就發展出一

套與時代知識不同的知識並以此來

引導改革；當西方處於國力上升的

時刻，其在知識上就表現出一種傲

慢的姿態進而將他者的形象予以弱

化、醜化等，以此來鞏固自身的地

位並獲得話語霸權。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處於社會的急劇

變革（也是急劇上升）的重要歷史時

期，它們在此時期之中對他者的形

象加以醜化也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

情了。這種對他者形象的矮化和醜

化發展到極致，就是劉禾所指出的

對他者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想像進

行破壞，進而使其喪失學術和政治

的自主性。

之所以說魏敦友的判斷二：西

方學術已經化成當下中國法學整體

脈絡之中的一部分，是具有學術

貢獻的，原因在於當下的學人並

沒有能夠意識到：中國法學雖然是

在西方學科／學術發展的指引之下

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這一點

對學術自主性和想像力喪失來說並

不是最為致命的。在此需要加以

審辨的，是中國學術自身所具有的

「化」的能力，同時對於西學已經成

為中國學術發展的一部分這個事實

也無需驚訝，而更為不可取的就是

認為中學與西學之間存在涇渭分明

的界限。

金觀濤、劉青峰經由對中國政

治術語的形成路徑進行研究之後，

認為中學對西學的吸收主要經歷了

「選擇性吸收」、「學習」和「創造性

重構」三個階段，進而將其研究區

別於他人所構建起來的從器物到制

度再到文化的三重階段說。用他們

的話來說ck：

第一階段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洋

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用中國原有

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現代觀念的

意義進行選擇性的吸收⋯⋯第二階

段是從甲午後到新文化運動前的

二十年（1895至1915年），這是中國

人以最開放的心態接受西方現代觀

念的一個時期。⋯⋯我們把這一時

期稱為學習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新

文化運動時期，特別是1919年以後，

可以看到中國人對所有外來觀念的

消化、整合和重構，將它們定型為

中國當代觀念。這些觀念趨於定型，

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現代意義，⋯⋯

也就是說重構產生了中國式的現代

觀念，並在這些觀念基礎上，建構

了現代中國主要的意識形態。

這一研究所凸顯出的問題，就是當

下中國法學／學術其實並不存在中

西之分，西方學術資源已融為當下

中國學術的一部分了。

因此，當下中國法學／學人的

重要歷史使命在於，審慎地分辨出

當下中國法學中存在的西方觀念／

學術，對中國法學的發展哪些有

益、哪些具有扭曲性，並藉此形構

出「中國問題」和「中國立場」的意

識，進而打通中西、古今的隔膜，

魏敦友的新道統法哲學就是在此方

向努力並作出了學術貢獻。

當下中國法學／學人

的重要歷史使命在

於，審慎地分辨出當

下中國法學中存在的

西方觀念／學術，對

中國法學的發展哪些

有益、哪些具有扭曲

性，並藉此形構出

「中國問題」和「中國

立場」的意識，進而

打通中西、古今的隔

膜，魏敦友的新道統

法哲學在此作出了學

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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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可能　

上文已論證了魏敦友的兩個基

本判斷所具有的有效性，但一如金

觀濤、劉青峰所言：「今天中國人

有一種不知往何處去的文化迷惘，

造成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是我們不

知道自己從哪Á來。」cl這個問題投

射到中國法學發展上來說，就是當

下中國法學由於是在一種缺乏「中

國問題意識」以及以西方理論為支

撐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其後果

就是在中國法學／法律制度中缺乏

足夠的有效性，這一點從當下中國

存在的有法不依、歪曲執法，以及

民間法研究的欣欣向榮等現象之中

就可以感知到。進而，魏敦友認為

當下中國法學已處於思想的激流險

灘的歷史時刻了，所以應該激活中

國自身的學統，從而形成其所言的

「新三統論」或道統理論體系來，該

理論的核心和基本的理念即為：「道

統實際是在政統（政治活動）過程中

形成的，但一旦形成了道統之後，

必然會對政統具有一種非常強的制

約力，而學統的自然任務，就是論

證道統，通過對道統的論證，來限

制政統。」（頁279）

魏敦友在當下所提出的新道統

法哲學，並不是最新的，但卻是最

具有學術貢獻的。之所以說並不是

最新的，原因在於就筆者的閱讀範

圍來看，至少已有如蔣慶（《公羊學

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

向、特質與發展》、《儒家社會與道

統復興：與蔣慶對話》〔范瑞平主

編〕）和白彤東（《舊邦新命：古今中

西參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學》）對

道統理論有所闡發。蔣慶的道統理

論，在政統問題上主張「就儒家言，

即王道政治」；在社會秩序問題上

則主張「政治儒學欲實現的社會和

諧正是這種有機有序的立體的複雜

中和，其具體圖景就是建構一統多

元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

的和諧，平面化的和諧只是表面和

諧實則暗含深刻衝突」cm。這一理論

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同時也是缺

陷，就是其並沒有能夠直面當下社

會及知識所發生的變遷，而是試圖

在儒學經典之中構建起一個全新的

道統理論來。這注定是難以被接受

並需要加以批判的，一如陳弘毅所

言，「雖然開放社會與蔣慶所說的

聖賢政治、父道政治和士人政治可

能會產生矛盾和衝突，但是如果開

放社會是值得肯定的話，那麼就需

要研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如何吸收

開放社會的理念。」cn

白彤東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西

方的學術框架之內利用中國的儒學

資源來構建和回答問題，其所得出

的結論認為，無論是中學還是西

學，實際是殊途同歸的，如其所

言：「儒家不認為選舉是每個公民

無條件享有的權利，也不認為領導

者的選擇和國家重大事務的決定應

由無限制的普選來實現。⋯⋯但

是，有趣的是，包括羅爾斯在內的

自由主義者實際也認為選舉權是有

條件的，也認為民主選舉不等於簡

單地『數腦袋』。」co進而，「在現代

主流政治價值的挑戰下，儒家不必

然要退到倫理學領域或退到『儒家

保護區』中。並且，以儒家思想為

基石的孔氏中國並不否定自由主

義，而是後者的發展。」cp在筆者看

魏敦友的研究在堅持

學統的前提下，注意

到了對開放社會知識

的吸收及發現中西古

今之爭，而其中又以

中西之爭為甚。魏敦

友的新道統法哲學激

活了儒家道統理論，

從而能將傳統與現代

有效地勾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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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白彤東的研究對於中西學術的

比較研究或許是有幫助的，但表現

出的就是一種缺乏審慎性的樂觀，

進而導致其失去了本應具有的學術

深度。

之所以說魏敦友的新道統法哲

學最具有學術貢獻，原因在於雖說

蔣慶、白彤東、魏敦友等人分別從

政治哲學、法哲學領域對道統理論

所做出的貢獻各有千秋，但蔣慶失

之於過於保守而白彤東失之於盲目

的樂觀。而魏敦友的研究在堅持學

統的前提下，注意到了對開放社會

知識的吸收及發現中西古今之爭，

而其中又以中西之爭為甚。同時，

魏敦友的新道統法哲學與鄧正來

所提的「世界結構」理論、強世功的

「立法者的法理學」存在的區別cq，

則在於前者激活了已經成為「遊魂」

（余英時語）的儒家道統理論，從而

使其研究能將傳統與現代有效地

勾連起來——「對這近五百年的中

國歷史的重構意味n對當代中國

的深刻理解。當代中國的內涵也只

有從這五百年的歷史中獲得自我

理解。⋯⋯我認為這五百年的歷史

從根本上說是『新道統』生成的時

代。」（頁186）一如馮友蘭所言：「我

們可以想許多底社會改革，但這些

哲學等，若在某社會的舊情方面，

不能得到相當底根據，則對某社會

都是空談。」cr正是在這一點上，魏

敦友超越了鄧正來、強世功等人的

研究。

但魏敦友提出「新三統論」過於

匆忙，並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圓潤、

通透和豐滿的新道統法哲學來。要

使新道統法哲學真的能回應其所宣

稱的要加以解決的「當代中國社會

秩序如何建構及其正當性問題」（頁

185）的話，那麼就其目前研究所達

到的高度而言，筆者認為在以下幾

個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地加以論證和

發揮：

第一，魏敦友認為當下中國法

學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第四次

突破的時期，因此當下學術的主旋

律已不可能是子學、經學或理學而

是演進成法學；換言之，學術乃至

整個中國發展所需要的時代軸心就

是法哲學（頁205-206）。令人遺憾的

是，魏並沒有論證當下的時代為甚

麼是法學時代。這一點需要並且也

必須要給出一個證明，因為這實際

是其研究超越蔣慶、白彤東的根本

所在，同時也是新道統法哲學構建

的根基。

第二，魏敦友認為新道統法哲

學是一種強硬的學術（頁314），但

其並沒有能夠有效證明新道統法哲

學為甚麼是強硬的。恰如朱學平所

批判的，「他的『我』指代不明，所

以他覺得要建立起一個強硬的中國

法哲學，我覺得它完全是軟弱的，

甚至比許章潤的『世道人心』更加軟

弱。」（頁325）在筆者看來，新道統

法哲學的強硬性，無外乎將新道統

法哲學對外置於中西之爭之中，對

內則置於學科的獨立性、對社會的

生活秩序和意義秩序形構的有效性

等問題之中，以及新道統的內部依

憑不再僅僅是依賴於內省性規範，

而是依靠於內省性和強制性並重的

法律規範。

第三，魏敦友迄今為止對新道

統法哲學所作出的研究，還僅僅是

停留在一種綱領式的態勢之中，而

沒有能夠對新道統法哲學的內部構

令人遺憾的是，魏敦

友並沒有論證當下的

時代為甚麼是法學時

代。這一點必須給出

一個證明，因為這實

際是其研究超越蔣

慶、白彤東的根本所

在，同時也是新道統

法哲學構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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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予以構建。新道統法哲學要想在

學術場域之中佔據一席之地的話，

那就必須要對其內部結構予以細心

的構造。比如說，個人與整體之間

的關係以及社會秩序形成的問題，

在中西是有截然不同的安排的。再

比如說，法哲學／法律制度所欲的

方向，在中西也是有不同的回答和

安排的，西方可能更側重於世俗的

功利計算，而中國側重於主體至善

的問題，等等。

因此，筆者認為魏敦友對季�

東的如下建議，即「我希望季�東教

授在保持旺盛的創作勢頭的同時，

逐步將心力交付沉潛運思，將自己

的理論逐步系統化」（頁102），同樣

適用於魏敦友自己。不同之處或許

在於，魏敦友已經進行了有意識的

法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但需要進

行的是對內部構件的沉潛運思，而

不能僅僅停留在綱領式的研究之

中，從而避免使本來應該有所作為

的新道統法哲學失之於過於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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